
國立臺南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更換指導教授申請表 

年     月     日 

學
生
基
本
資
料 

 

姓名：                 年級：         學號：           

  通 訊 處：                                             

                                                         

電    話：（H）                    手機：               

           （O）                   

程  
   

   
 

序 

學
生 

 

擬更換論文指導教授。 

 

學生：                          （簽章）

指
導
教
授 

原指導教授同意： 

 

                                                  （簽章)

新指導教授同意指導： 

 

                                                  （簽章)

主
任
核
定 

 

指
導
教
授
遴
聘 

有
關
規
定
說
明 

 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本所之專任教師為原則。

校內外具生物資源與科技相關專長博士學位之教師或學者專家亦可擔任

共同指導教授。 

  


